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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以乞讨为生的“乞丐”，称
做“叫化子”，简称“化子”。这些乞讨者大
都是一些流离失所 、贫穷无靠的孤寡老
人，无父无母的孤童幼女，还有无法自食
其力的盲哑、跛子、瘸手等残疾者。那时
的 一 些 慈 善 性 机 构 ，如“ 得 其 所 ”“ 恻 隐
堂”“育婴会”，都是民间兴办的，由于资
金不足，远远不能“惠”及社会的全部乞
丐 。可 怜 这 些 社 会 最 底 层 的 人 ，衣 不 遮
体，骨瘦如柴，一手持木棍，一手持碗缽，
沿门乞讨，苦不堪言。遇上好心的人家，
也只能获得一撮生米的施舍。所以，茶陵
旧 时 对 这 类“ 叫 化 子 ”，也 称 之 为“ 讨 米
的”。

管理这些讨米的，旧社会设有“化子
院”。民间传说“化子院”的设立，始于宋仁
宗时代，说仁宗通过包公的访察，得知亲生
嫡母沦为乞丐，将母迎回宫后，他在各地建
立“化子院”。仁宗在院门上方书写“仁政必
先”四个大字，以表示自己对嫡母遭遇的同
情，普施“仁政”于天下。茶陵“化子院”系一
栋三厢的小院落，座落于现今城关镇前进
村。“化子院”仅住有“化子头”一家，其他

“叫化子”是没有资格住在这里的。“化子
头”的头衔，并非官家指派，而是由县内当
权豪绅们协议，物色一个能言善道的无赖
闲汉来充当。这个“化子头”，也称“院头”。
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县境内的“叫化
子”。

那时，全县各乡村划“都”，“院头”有权
指定人分别到各“都”去管理“叫化子”。这
些管“都”份的，称之为“管都包头”(也称为

“大讨的”)，直接受“院头”的领导和指挥。
“管都包头”可以向“都”境内的殷实户，收
取全年的“包谷”(即全年的定额谷量)三斗
至五斗，作为管理“都”内“叫化子”的一部
分报酬，还要按“都份”大小定额，上交一部
份给县里的“院头”。因此，“院头”也就有了
额定收入，实际上成了靠剥削为生的“把
头”。别小看这个“院头”，名声上虽然是“化
子头”，但在“乞丐王国”里，却有至高无上
的权威。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吃、穿、用
的生活水平，却为一般小康人家所不及。

昔时叫化子很多，流散在农村的要受
“管都丐头”的管理，流散于县城街道的就
由“院头”直接管理。这些乞丐白天沿门乞
讨，晚上或栖身于破祠烂庙之中，或依傍于

街檐过道之下。乞讨时只能伴门求施，由施
主给点吃食，或施给一两枚铜元。如遇到不
愿施舍的人家，也不能随便跨入门槛“强讨
硬要”。县城街道的铺户商家，只在农历每
月的初一、十五两天，才对每个叫化子施给
一羹匙米。就这样，有的铺户一天之中往往
要施舍食米好几升，可见旧社会乞丐之多。
这些乞丐因只能循规蹈矩，施给多少受多
少，故俗称“小讨”。外地流入的乞丐，也必
须同样遵守这个规矩，否则，就算“强讨”处
理。对待“强讨”者，据说旧时的巨商富豪之
家，有的花上几块钱，向“化子院”买来一条

“篾片”，以代表“化子院”的权威。“篾片”的
一端，用红布包裹，平日挂在神龛下面，一
旦有乞丐越过门坎，这些人家就可以拿这

“篾片”驱赶。乞丐见此只能逃之夭夭，否
则，若被告发，就要受到“化子院”的惩处。

“化子院”对乞丐用刑，是一种“特权”，它不
受官家约束。任何官员、百姓不能随便动手
打乞丐，所谓“讨米走大路”，就有这么一层
含意。

在旧社会里，“叫化子”虽是“下流”，但
他们的人身安全，却受到了不成文“习俗”
的保障。最具有喜剧性的事例，就是“化子
头游春”活动。据老辈人传述：旧时每当一
年的春耕开始，农民下地犁田时，“院头”
就择定了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进行“游
春”。他穿戴整齐，左脚穿草鞋，右脚穿皮
靴，坐着“轿子”，由“管都丐头”中挑选出
来的“执事”，手拿“响鞭”开道，从“化子
院”一直抬到县衙门前坪。这时，作为父母
官的县太爷，也早已排列仪仗，坐着四人
抬的“官轿”正在等候。两轿会合后，鸣锣
开道，由众多“执事”前呼后拥。院头的轿
子走前，县太爷的轿子随后，从县衙出发，
沿街出城，经过七总街尾(今洣水街尾处)，
再转到神农殿前面的一丘圆形田中。这时
两轿仍一前一后地跟着事先安排好的一
位犁田农民的背后，绕田一圈。至此，“游
春”算是结束，“院头”和县太爷才各自坐
轿返归。这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扮装的

“官民同耕”和“与民共乐”的一幕。“游春”
的那天，也就是“院头”最为神气的一天。
时代的浪潮，已经将这一切冲涤干净了。
但“化子院”也走进了历史，成为一些知情
老人茶余饭后闲谈的史料。

据“茶陵文史”微信公众号

昔时的茶陵昔时的茶陵““化子院化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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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拜老舍拜师学拳师学拳
周惠斌

1930 年，作家老舍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担任教授，业
余时间勤奋写作，《济南的冬天》《趵突泉》等描写济南优美
风光的散文，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并创作了《猫城记》《离
婚》《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

由于伏案时间太久，又缺乏身体锻炼，老舍常常感到腰
酸背痛、四肢乏力。1933年 4月，老舍后背疼痛加剧，多方求
医，不见效果，他不由得想到借助武术强身健体，缓解筋骨
疼痛。经好友陶子谦介绍，老舍拜时任山东省国术馆济南第
四分社社长马永魁为师学习拳术。

马永奎自幼习武，师从山东冠县杨鸿修，得杨氏查拳真
传，枪术尤为出类拔萃，有“山东一杆枪”之誉。老舍拜师后，
晨练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他勤练招式，坚持不懈，效果非常
显著，后背疼痛之疾渐渐痊愈，身体也轻快了许多。

从此，老舍每天早上坚持打拳，寒暑无间，打拳成为他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还习练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
棍、太极棍、粘手，掌握了多项武术技能，包括拳术、剑术、棍
术和内功等。1933 年底，老舍在《一九三四年计划》中写道：

“提到身体，我在四月里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于是
想起了练拳。原先我就会不少刀枪剑戟——自然只是摆样
子，并不能去厮杀一阵……因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
早，就要睡得早；这半年来，精神确是不坏，现在已能一气练
下四五趟拳来。”

为感谢师恩，1934 年，老舍准备了一把精美折扇，亲笔
书写了自己随师习武的经过，赠送给马永魁。并请自己的好
友、山东籍著名山水画家关友声在折扇背面绘写泼墨山水，
表达了高山仰止之情。

据《人民政协报》

陆羽应该算是弃儿。据《新唐书》和《唐
才子传》记载，因其相貌丑陋，被遗弃于唐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不知其父母是何许
人。后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竟陵

（今湖北省天门市）西门外西湖之滨
拾得并收养。不知道孩子的名字，
智积禅师便用《易经》算了一卦，卦
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意
思是大雁成群，空降于陆地，虽然
力量并不强大，但阵势蔚然可观。禅
师认为此为吉卦，于是按卦辞给他定
姓为“陆”，取名“羽”，字“鸿渐”。从此，陆羽
便跟随智积禅师，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
学文识字，习诵佛经。因智积禅师爱茶，每
日不可少茶，所以陆羽自打记事起，就和禅
师学茶，为他煮茶。

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
愿皈依佛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离开寺
院，去了参军戏院作伶人。参军戏是唐宋时
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由十六国时期石勒
使俳优扮演讽刺贪官周延之戏而得名，因
周延是“参军”，后代就将此类戏剧名之“参
军戏”。一艺人扮成参军，另一艺人从旁戏
弄。被戏弄的称“参军”，戏弄他的称“苍
鹘”，两个角色作滑稽对话和表演，由此成
为表演形式。陆羽当时扮演哪个角色，无从
考证。

后来，他遇到了他的伯乐——朝廷官
员李齐物，两人煮茶论道，相谈甚洽。李齐
物很是欣赏陆羽的茶技和诗文，就推荐陆
羽到了声名远播的火门山书院求学。在火
门山书院，陆羽遇到了恩师邹夫子。他跟随
邹夫子修孔圣之学，学百家之言。同时，邹
夫子也是一个爱茶如命之人，在夫子的鼓
励和启发之下，陆羽对茶深加钻研，对茶更
加挚爱，他有了为茶著述的念头。

上元初年（760年），20多岁的陆羽隐居
苕溪（今浙江湖州），弘扬茶文化，教当地百
姓种茶制茶，访山问茶求道，走得多了，便
在当地的霞幕山上走出了一条小道，被今
人称为“陆羽古道”。在这里，陆羽完成了世
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三卷的撰写，
成为世界首部茶学百科全书。《茶经》中，陆
羽不仅详细描述了茶的品种、产地、采摘、
制作等方面的知识，还阐述了茶与人生、茶
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陆羽一生遇贵人无数。在他 20多岁时，
认识了 40 多岁的皎然大师，二人成为持续
一生的“缁素忘年之交”。皎然不仅是佛学
大师，同样好茶善诗。大师曾寻找居于湖州
的陆羽，却没有找着，遂写了一首诗，题为

《寻陆鸿渐不遇》。
陆羽是第一个把茶的自然属性和精行

俭德的人文精神结合到一块的人。他将茶
视为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
式，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茶经·五
之煮》曰：“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淡
……”也就是说，茶汤浸出物中，有效成分
含量有限，因此，泡茶的水不宜多，多了滋
味就淡薄。而《茶经·七之事》讲述茶事历史
47则，其中有些以茶养廉的故事，即齐国宰
相晏婴“茗菜而已”、扬州太守桓温“宴唯茶
果”和南齐世祖灵床“但设茶饮”等。

陆羽说，我一生爱茶，一生写茶，要感
念的人太多，与良师益友，共度此生。茶，既
可以提神醒脑，又可以陶冶情操；既可以品
味生活的苦涩，又可以领略生活的甘甜。无
论生活如何艰辛，都应该保持一颗平静而
坚定的心，用茶的智慧去品味生活的每一
个瞬间，去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大自然中寻
回内心的平静。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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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网络文学行业，既是
一项技术革新，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机遇，展现
出巨大的潜力和实用性。

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生成式人工
智能行业自律倡议》发布，呼吁有关单位共同促
进内容生态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版权保护已成为人工智
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回避的命
题。平台不应为了一时的利益做出“杀鸡取卵”式
的短视行为，进而打击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作者是平台最应该保护的对象。如果平台
能用 AI 取代作者，那么也会很快被其他平台的
AI取代。”蒋胜男认为，对于平台来说，AI有助于
让原创作品得到更多被推广、被转化的机会，这
方面的回报，远大于试图用 AI 取代作者获得独
立“版权”的利润。

张洪波认为，AI数据投喂、大模型训练等场
景涉及大量版权作品，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

需细化 AI合理使用的场景和范围。“AI的发展需
要大量高质量数据，而对其中版权作品的商业
化使用应当依法获得权利人的许可。”

为此，专家建议，人工智能使用海量作品应
设定法定许可制度，AI开发、应用者应当向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预存（提存）一定数量的版权
费，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公开、透明、便捷的
使用分发机制和版权纠纷的集中调解机制。

出台更新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利于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希望缩小监管与技术发展之
间的距离，通过制定标准，推动技术在合法、合规的
框架内良性发展。”掌阅科技总经理孙凯呼吁。

多位网文作者表示，愿意在保护版权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好 AI，发挥人类作者和 AI的长处，
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包容、谨慎、接受、驾驭。保持开放的态度，终
身学习，迎接明天的挑战。”杨千紫说，只有去创作
更深刻的作品，作家才能不被这个时代淘汰。

AI写的小说，有没有版权？
随着网络文学大模型

推出、AI创作的小说问世，AI
生成内容引发的争议进入文学创
作领域。有人认为AI辅助创作为
网络文学作者提供灵感，也有人担
心AI会抢了作者“饭碗”。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有著作
权？AI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未来
走向何方？“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了创作者、平台方和有关
专家。

AI广泛参与内容创作

全 国 首 例“AI 文 生 图 ”著 作 权 案 ，全 国
首例“AI 声音侵权案”，全国首例涉 AI 绘画
大 模 型 训 练 著 作 权 侵 权 案 …… 近 年 来 ，围
绕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案件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

今年，围绕 AI侵权的讨论聚焦网络小说。
某网络小说平台通知签约作者，要求签署一
份补充协议，允许将他们的签约作品用于 AI
模型训练。引发争议后，该平台删除了作品签
约协议中的 AI相关条款，并声明“没有发布过
任何纯 AI 写作的作品，也不会违背作者个人
意愿使用 AI写作能力”。

不少作者仍对未来表示担忧。“自己的作
品被用于训练 AI 模型后，可能失去对作品的
控制权”“AI 将进一步蚕食人类创作者的空
间，不知何去何从”“理智和情感上都很难接
受”……

一名在该平台写作小说的作者表达出网
文作者共同的心声：“我担心我的小说，甚至
没有发表的素材，被 AI 吸收后率先输出相似
内容，系统反过来判定是我在抄袭。”

客观来看，AI 现有创作水平远远赶不上
人类。目前 AI生成的小说较为呆板，人物性格
塑造也比较欠缺，无法模仿人类口语化的表
达方式。

“对于平台引入 AI，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从平台角度来说，为了降本增效采用 AI 是
可以理解的 ；但在充分利用科技便利的同
时，如何保护现有的创作者、现有作品的知
识产权是关键问题。”网文作者杨千紫表现
出忧虑。

作家蒋胜男认为，那种“不加思考、每天
只以更新数量为目标、大段抄袭甚至拼凑”的
网文作者将是 AI 冲击下的第一批牺牲品，因
为“怎么拼也拼不过 AI”。不过，作者可将 AI作
为一种新型工具，用来检查错字漏字，或者整
理大纲。

AI应用于网文创作，并不是新鲜事。2023
年 7 月，阅文集团发布了国内首个网络文学
行业大模型“阅文妙笔”和基于这一大模型的
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妙笔版”。这一功能
目前已开放给所有人使用。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
示，AI 可以在创作过程中替代一些重复性、
消耗性的体力活，作家仍需把控故事的质
量和完整性；一般不会出现作品因为使用
AI 辅助从而内容雷同，对作者著作权造成
威胁的情况。

“平台应对 AI 参与创作的作品进行版
权保护，明确版权归属方。”网文作者核桃
提出，作者要把自己借助 AI 创作的作品，从
创意到撰写，以及修改过程留档存储，避免
发生版权纠纷。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 AI生成物保护方
面暂无明确规定；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
于 AI 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实际使用者尚存在
争议，有待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明确指引。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

事张洪波认为，没有人类深度参与的人工智
能生成物不应该有著作权；如果人为输入主
观想法，进而生成反映人类主观意志的独创
性内容，就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应受到
版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制度以“人”的智力成果作为
衡量标准，对于 AI生成内容的规定还不够完
备。张洪波表示，传统的侵权认定标准在 AI
创作场景下也面临适用难的问题——由于
AI 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权利人难以
顺利取证，维护自己的权益。

针对平台利用作者创作内容进行 AI 数
据训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数据训练中的
使用行为因具有明显的“非特定性”，应当界
定为“非作品性使用”，从而不应纳入著作权
保护范围。

“在数据训练中，单个作品只是运用人类
语言规律的随机统计样本。单个作品存在高
度的可替代性，很难归功于或对应到特定作
品和作者。”刘晓春说。

从 精 准 地 诊 断 疾 病 到 辅 助 高 难 度 手
术，从帮助汽车无人驾驶到进行复杂的金
融分析，从一键生成栩栩如生的图像场景
到创造能与人们自然交流的虚拟偶像……

“AI＋”正广泛且深刻影响着千行百业和社
会生活。

和很多新技术一样，AI技术发展也有一
体两面。近年来，用“换脸”“换声”假扮熟人
的 AI 恶搞乃至诈骗、传播淫秽内容的 AI 色
情骗局、批量化生成的 AI造谣等新型违法犯
罪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互联网信息服
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但面对高速
发展的 AI技术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相
关法律法规仍需进一步深化、细化，立法、执
法、司法等相关各方仍待进一步形成合力。

规制 AI 技术应用的法治规范应不断与
时俱进。立法要不断强化前瞻性，通过健全
法治引领技术向上向善，鼓励技术创新和推
动社会发展的同时，更要守牢社会安全稳定

的底线，做到 AI 技术发展到哪里，法律法规
空白就填补到哪里。

在执法司法环节，要深入研究 AI违法犯
罪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从源头施策、打防
并举，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惩治力度，树起禁
止 AI 违法犯罪的鲜明导向。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形成综合治理格局，最大限度降低 AI违
法犯罪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普法宣传教育要跟上 AI 违法犯罪活动
的演变节奏。应紧跟 AI技术发展趋势和违法
犯罪动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风”，为公
众提供多渠道、多方式的教育提示，不断强
化广大群众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打击 AI 违法犯罪还应“师夷长技以制
夷”。相关方面要在法律框架下，更好地用 AI
技术反制、应对 AI违法犯罪，不断提升监测、
识别能力，用“魔法”打败“魔法”。

新技术发展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需用
法律“缰绳”牢牢为 AI技术发展把好方向，让
其更好地造福人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

AI无界 法律有边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新华 时评

有没有版权？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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